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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内人士表示，在达到预期收益、基
金经理离职、市场大跌等情形出现，可以
思考赎回所持有基金。不过，也要根据
市场和自身实际情况做出选择。

第一，达到预期收益。做任何投资，最
好在购买之前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做好投资
期限，并定好预期收益率，这样在选择品种
和时点把握上更游刃有余。一旦达到预
期，投资者可以思考下赎回的问题。

第二，基金经理离任。从过往数据
来看，一旦明星基金经理发生变更，机构
一般都会选择赎回，也有部分机构会根
据接替人选来做布局。如某家基金公司
明星投资总监离任后，半年之间规模锐
减97%，还有一些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后，
机构份额减少 50%左右，若机构撤出幅
度很大，建议散户也慎重考虑是否还要
持有基金。

第三，市场连续大跌。对于一些业
绩长期不佳的基金，最好是敢于止损。
若在牛市的环境中，持有的基金业绩仍
然长期排在同类基金的后1/4位，就要果
断“割肉”止损，换一只历史业绩优秀、表

现稳定的基金。
第四，存在潜在风险点。投资者需

要关注下单只基金前十大重仓股中停牌
股数量，最好持有比例不要超过20%，尤
其是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偏股基金需要
格外注意，建议不要长期持有规模在 1
亿以下的权益类基金。

第五，交易型基金的赎回。目前交
易型基金有分级基金、场内交易货币基
金、货币 ETF、LOF基金等，这些基金不
少既可以在一级市场申购赎回，也可以
在二级市场买卖。相对来说，投资者交
易这类基金往往时间更短，其中不少基
金存在折价套利、溢价套利、日内套利等
机会，投资者不要盲目参与。

第六，费率上的小问题。基金公司
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，鼓励长期持有
基金，设置了不同的赎回费率。有些基
金在持有满半年或 1年后，赎回费率减
半或者全免。选择申购某基金时，最好
多关注下该基金的赎回费率高低，在同
等条件下最好选择持有时间较短就不收
取赎回费的产品。

多家基金公司7天内赎回费率高达1.5%

短炒基金或许不再划算
4月1日起，《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

险管理规定》全面实施。其中，调整基金赎回费率这一规
定和基金投资者息息相关。按照规定，对持续持有期少于
7天的投资，收取不低于1.5%的赎回费，并将其全额计入
基金财产。

业内人士表示，新规实施后，部分投资者的套利空间被
极大地削减，以往短炒的操作就不划算了。这种惩罚性的赎
回费率，主要目的是保护原持有人的利益，鼓励长期投资。
此外，在赎回费的设计上，基金公司收取赎回费的费率设置
仍然有所差别。郑报融媒记者 倪子

4月1日起全面实施新规

“去年，我曾短线买卖一只基金，短
短 5天获利上千元。但是，像这样的投
机情况，恐怕以后难再现。”老基民李先
生说道。

日前，广发、嘉实、招商、易方达、南
方、交银施罗德等多家公募基金公司，旗
下多只基金发布了关于修改基金合同的
公告。其中一个共同的修改内容是调整
基金赎回费率，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天的
投资，收取不低于 1.5%的赎回费，并将
其全额计入基金财产。

3月份以来，至少有 22家基金公司
发布同类公告，涉及上百只基金。促使
基金公司作出这一修改的，是 4月 1日

全面实施的《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
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》。

2017年 8月 31日，监管机构发布
《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
风险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规
定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。

对于在实施日之前成立或正在募
集的开放式基金，有 6个月缓冲期，从
今年 4月 1日起，所有基金都要按照符
合《规定》的方式运作，全面实施流动
新规。

《规定》显示，“基金管理人应当强
化对投资者短期投资行为的管理，对除
货币市场基金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

以外的开放式基金，对持
续持有期少于 7日（自然
日）的投资者收取不低于
1.5%的赎回费，并将上述
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
产。前述情形及处理方
法应当在基金合同、招募
说明书中事先约定。”

“短炒”将面临成本上升
某银行理财经理表示，此前偏股基

金，如指数基金、股票基金或混合基金，
赎回费率一般不超过 0.5%。有些机构
或个人，在某只个股出现重大利好之前，
利用内幕信息快速申购和赎回基金，以
此实现低成本套利。

比如，A基金按10%配比重仓持有B
股票，B股票每出现一个涨停，A基金的
净值就增加 1%，对于短线投机资金来
说，收益率非常可观。

按照《规定》，持续持有不足 7天，
要收取至少 1.5%的赎回费率，套利空
间被削减，以往短炒的操作就不划算
了。这种惩罚性的赎回费率，主要目
的是保护原持有人的利益，鼓励长期
投资。

同样地，普通投资者通过“短炒”的
方式曲线投资停牌个股，或者过于频繁
地申购赎回基金，也会面临成本上升的
情况。在这次赎回费率调整中，以往没

有申购赎回费，只按日计提销售
服务费的基金C类份额，自 4月
1日起也同样要执行新《规定》。
业内人士评价说，这样做能够有效防止
某些人或机构，利用内幕信息快速申购
和赎回进行套利。7天以内收1.5%的赎
回费率，大大削减了套利空间，这样就把
可能会有的内幕交易套利资金拒之门
外，是保护原持有人利益的一个很好的
做法。

赎回费调整依然有差异
从一些给出赎回费方案调整的基金

公告来看，基金公司都根据《规定》要向
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(自然日)的投资者，
收取不少于 1.5%的赎回费，但在赎回费
的设计上，仍然有所差别。

首先，同一家基金公司收取赎回费
的费率设置有差异。例如广发基金公告
显示，对旗下不同的基金设置了不同的
赎回费档位。其中，对广发聚富混合等
20只基金，在修改赎回费率后规定，持
有日期小于 7天，赎回费率为 1.5%；7天
(含)~30天(含)赎回费率为 0.5%；大于 30
天的则不收取手续费。

其次，《规定》提及将持续持有期少
于7日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，但
对于 7日外的部分，各家公司的操作
却并不相同。如广发基金公告显示，
在 C类收费模式下，赎回费全额计入
基金财产的部分，为持有期少于 (含)
30天的投资者；而融通通颐定期开放
债券基金则将赎回费率设计成 4档，
并对持有期 7日 (含)以上的基金份额
持有人，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金额的 25%
计入基金财产。

最后，各家基金公司赎回费的计算
方式也有不同。嘉实基金公告显示，在

其赎回费调整方案中，对旗下 9只基金
进行了特殊说明，将其计算方式分为两
类。一类净赎回金额为“赎回份额×T日
基金份额净值×(1-赎回费率)”；另一类
则分为部分赎回、全部赎回两种情况，部
分赎回的净赎回金额为“赎回份额×1.00
元×(1-赎回费率)”，全部赎回的净赎回
金额为“赎回份额×1.00元×(1-赎回费
率)+该份额对应的未付收益”。

总的来说，对于各家基金公司有差异
化地调整旗下基金赎回费，投资者在购买
相关基金产品时，需要多加留意基金合同
和基金公告。

六种情况考虑换基金组合


